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许可（注销）申请表
	申请人
	

	申请事项
	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（注销）

	材料目录：
1.申请表1份（并查看营业执照副本原件）；

2.法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及委托书、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；
3.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原件各1份。
（说明：申请人提报材料至任城区为民服中心中馆二楼综合窗口受理，并通过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（https://ccm.mct.gov.cn/ccnt/hbase/index.html）提报电子材料）

	申明及承诺

本人（单位）根据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》相关规定，申请办理以上事项，并郑重承诺所提交的申请材料全面、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并将严格按政府的有关规定从事经营活动，做到守法经营。

申请人（或代理人）签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当事人，一份行政许可机关（机构）存档
